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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启东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

法》的通知

（启住建规〔2020〕1 号）

各房地产开发企业、各商业银行：

现将《启东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启东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启东市行政审批局

启东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人民银行启东市支行

2020 年 1 月 16 日

启东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办法

为加强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督管理，确保预售资金用

于商品房项目工程建设，保障购房人的合法权益，防范交易风

https://www.so.com/link?m=a7ThI3bTgwU2J%2FQ6tNO%2BIqFP3dzbmLvGKqeevSvv0G716XlvyrpjE57G2fshzAxrpcYGgSKzKon%2BSsgLalh3Eq0oZPhnuWKX4t9Ipirx%2BqmEFpril0JyXj522XJ0hC03wbw7LRn%2BFZB2ZeMp1%2B7Ztjwwxu9gIQ8XgqxrWd2eTYXJeezTw7OWg2KcvjWW1kGI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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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《城市房地产

开发经营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248 号）、《城市商品房预

售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95 号）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

的规定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预售资金监管范围

（一）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预售的新建商品房项目，均应

当按照本办法接受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。

（二）本办法所称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，是指房地产开发

企业（以下简称开发企业）将其开发的商品房在房屋所有权首

次登记完成前销售，由购房人按合同约定支付的全部房价款。

二、资金监管工作分工

（三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行政审批局、市地方金融

监督管理局、人民银行启东支行是本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
管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监管部门），负责本监管办法的组织实

施。

三、重点监管资金标准

（四）预售监管资金分为重点监管资金和非重点监管资金。

按地上建筑面积计算，重点监管资金标准 为毛坯房 2000 元/

㎡，成品房 3000 元/㎡，重点监管金额=预售建筑面积×单价

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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允许开发企业凭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出具的现金保函，免

除同等额度的重点监管资金。现金保函额度外的预售资金仍按

照标准实施监管。

在商品房建安造价和装修造价平均水平发生较大变化时，

由主管部门适时调整单价标准。其余为非重点监管资金。

（五）重点监管资金按工程进度予以拨付：

1.七层以下建筑，根据地上形象进度分四次拨付，其中：

地上形象进度达到主体结构封顶时，拨付重点监管资金的 50%；

拆除脚手架后，再予拨付重点监管资金的 20%，累计拨付额度

不超过 70%；通过竣工验收的，再予拨付重点监管资金的 20%，

累计拨付额度不超过 90%；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两个月后，拨

付重点监管资金的剩余部分。

2.七层（含）以上建筑，根据地上形象进度分五次拨付，

其中：地上工程形象进度达到一半时拨付重点监管资金的 20%；

地上形象进度达到主体结构封顶时，拨付重点监管资金的 30%，

累计拨付额度不超过 50%；拆除脚手架后，再予拨付重点监管

资金的 20%，累计拨付额度不超过 70%；通过竣工验收的，再

予拨付重点监管资金的 20%，累计拨付额度不超过 90%；完成

不动产首次登记两个月后，拨付重点监管资金的剩余部分。

本条款所涉比例均含本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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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开设监管账户

（六）开发企业申请商品房预售许可前，应当选择与市住

建局签订合作协议的本市行政区域内商业银行（以下简称合作

银行），按照一项商品房预售许可申请对应一个账户的原则开

立监管账户。一个监管账户内包含多幢的，应按工程形象进度

最慢的楼幢所对应的重点监管资金标准执行。

（七）申请开立监管账户及变更账户操作流程：

1.网上申请。开发企业登陆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系统（以

下简称监管系统），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下列资料：

（1）营业执照；

（2）基本户开户许可证；

（3）委托书、经办人身份证。

2.要件审核。市住建局自受理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

审核通过的，由开发企业在监管系统中自行打印《新建商品房预

售资金监管账户开户通知书》，并到合作银行开立监管账户。

3. 监管项目尚未发生销售行为或已全部撤销网上签约的，

可以申请变更监管账户，变更期间该监管账户范围内的新建商品

房不得销售。

五、签订监管协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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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开发企业开立监管账户后，登录监管系统下载打印

与市住建局、合作银行签订的《启东市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

管协议书》（以下简称《三方协议》），经开发企业及监管账

户开户银行（以下简称开户银行）盖章后，将相关材料报送市

住建局，市住建局受理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签订

《三方协议》。

六、购房款交存和监管资金入账

（九）开发企业应当协助购房人选择以下方式将新建商品

房预售资金交入监管账户：

1.购房人通过专用销售终端（专用 POS 机），将购房款直

接交入监管账户，开发企业依据专用 POS 机签单为购房人换领

购房专用发票。

2.购房人凭开发企业通过《启东市商品房网上签约及合同

备案系统》打印的缴款通知书，到商业银行网点柜台或其它方

式将购房款直接交入监管账户，开发企业依据购房人提供的交

款凭证或交款记录为购房人换领购房专用发票。

3.办理网上签约 15 日后无资金入账的，应提供书面情况

说明。

七、施工进度核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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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）开发企业申请拨付重点监管资金，市住建局应在自

受理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对项目工程形象进度进行核实。

（十一）市住建局应当严格管理进度资料档案，妥善保存、

核实记录。

八、重点监管资金的拨付

（十二）开发企业按照项目工程形象进度节点，通过监管

系统网上填报《重点监管资金使用申请表》，办理重点监管资

金的拨付手续。

（十三）申请竣工验收节点重点监管资金拨付的，应当提

交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竣工验收备案证明材料；申请不动产首

次登记节点重点监管资金拨付的，应当提交市自然资源局出具

的不动产登记证明。

（十四）市住建局在受理开发企业用款申请后，应于受理之

日起 5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。符合条件的，出具《重点监管资金

同意拨付证明》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予以驳回：

1.工程形象进度未达拨付标准的；

2.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未达标准的；

3.未按照规定将预售资金全部存入监管账户的；

4.不按照规定使用预售资金的其他情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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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销售、质量、安全、拖欠农民工工资

等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
（十五）合作银行依据市住建局的同意拨付证明和传输的电

子信息，在 3 个工作日内，将重点监管范围内的资金拨付给开立

账户的开发企业，或者与该开发企业签约的合同当事人或相关单

位。

九、非重点监管资金的拨付

（十六）预售资金进入监管账户，达到重点监管资金额度标

准后，开发企业可以申请提取非重点监管资金。

（十七）开发企业通过监管系统提交《非重点资金使用申请

表》后，市住建局自受理之日起在 3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，出具

《非重点监管资金同意拨付证明》。合作银行依据市住建局出具

的同意拨付证明和电子信息办理资金拨付手续。

十、不明入账的处理

（十八）购房人通过电汇、网上银行转账等方式交存购房

款或者各商业银行发放个人抵押贷款形成的不明入账，开发企

业应当及时划分到购房人名下。

十一、冲正处理

（十九）属于资金错误划入监管账户的，开发企业应当提

交以下资料到市住建局申请办理账务冲正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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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冲正申请表；

2.开户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；

3.委托书、经办人身份证明；

4.由于发放购房贷款或者银行汇款等原因造成资金错误

划入监管账户的，还应当提供相关发起银行出具的证明文件。

市住建局自受理申请后 3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并向开发

企业出具《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冲正通知书》（以下

简称《冲正通知书》）。开发企业持《冲正通知书》及时到开

户银行办理冲正手续。

因银行误传数据、拨付失败形成的不明入账等原因导致账

务问题的，可按照上述冲正流程处理。

十二、退款处理

（二十）开发企业与购房人已办理退房手续申请退款的，

原则上应使用非重点监管资金支付。非重点监管资金不足的，

开发企业可申请使用重点监管资金。

（二十一）开发企业向市住建局提交退房退款申请书，申

请解除退款部分的监管。市住建局通过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系

统核查后，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合作银行拨付。

十三、解除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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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十二）监管项目完成不动产首次登记两个月后，开发

企业应及时申请撤销监管账户的监管。

（二十三）开发企业申请办理解除监管的，应当提交以下

资料：

1.《解除监管申请表》；

2.委托书及经办人身份证明；

3.监管项目的房屋所有权初始登记（不动产首次登记）证

明（复印件）。

（二十四）市住建局自受理申请后 5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。

审核通过的，向开发企业出具《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

解除监管证明》。开发企业持证明到开户银行办理解除监管手

续。

十四、各方责任

（二十五）开发企业应协助购房人将全部房价款交入监管

账户，并按规定使用资金，应提交真实、有效的申请材料办理

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的相关手续。开发企业若不按规定使

用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、不按规定将房价款存入监管账户、以

收取其他款项为名变相逃避监管、以及提交虚假的材料办理新

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相关手续，由监管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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暂停监管资金拨付；逾期不改的，由监管部门暂停该项目的预

售许可，并关闭该项目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备案。

（二十六）合作银行在有关部门对监管账户资金进行冻结或

扣划时，应说明新建商品房预售资金及监管账户的性质，并及时

将相关情况告知监管部门。若合作银行不按本办法规定和合作协

议约定履行义务，监管部门将暂停与其合作，并对其违规违约行

为进行查处。

（二十七）各商业银行在发放新建商品房购房贷款时，应当

将购房贷款直接发放到该套商品房买卖合同注明的监管账户中。

对未按规定发放购房贷款的，由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和人民银行启

东支行予以查处。项目已解除监管的，对应项目仍未发放的购房

贷款，不再进行监管。

（二十八）监管部门应定期对首付款入账情况进行监管检

查；对未按规定入账的开发企业，监管部门应督促其整改，因

特殊情况无法入账的开发企业应提交相关情况说明。若监管部

门的工作人员在资金监管工作中玩忽职守、滥用职权、徇私舞

弊的，依法依规予以处理。

十五、实施时间

（二十九）本办法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施行。


	 （五）重点监管资金按工程进度予以拨付：

